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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載

存款保險條例 96年修正重點說明

邱 民 芳

壹、存款保險條例立法沿革及本次修法背景

存款保險條例自 74年 1月 9日公布施行，其間曾經 3次修正： 88年 1月 20日修正

部分條文，將自由投保方式改為強制投保； 90年 7月 9日配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

置及管理條例立法，增修部分條文，使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以下稱存保公司）得受金

融重建基金委託執行相關任務；其後經立法委員提案於 95年 5月 17日增訂有關存款

債務優先條文。即至本次於 96年 1月 18日為第 4次之修正。

存款保險機制為金融安全網之一環，為配合政府金融改革政策，並因應金融重建

基金退場後回歸存款保險限額保障，亟有必要強化存保公司風險控管、履行保險責任

能力，並充實存保基金，俾能迅速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以維護金融安定。存保公司於

92年即著手研議修正存款保險條例(以下稱存保條例)，除檢視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實施

相關問題，審酌政府政策及金融之實況，並參考國際存款保險制度趨勢及學者專家之

意見後，研擬完成存保條例修正草案。該草案歷經存保條例之主管機關金管會及行政

院多次會議審查後，於 94年 4月 18日由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並經立法院 96年 1

月 12日第 6屆第 4會期第 16次會議三讀通過，總統於 96年 1月 18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09461號令公布，全文共 52條，並分為五章。

貳、本次修正重點說明

本次主要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一、強化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之管理與充實

本文作者為本公司法務室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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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整存款保險費基數

本次存保條例修正前保險費基數係以每一存款人保額內存款為計算基礎，

鑑於存款保險係以維護信用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為目的，其保障範圍

雖僅限於保額內存款，但因整體要保機構之安定亦受惠於金融秩序之安定，故

擬由所有存款共同分攤保險費，以符合社會公平原則。本次修正爰將保險費基

數改為以要保機構存款標的之負債總額扣除不保項目存款之餘額為準。

(二) 明定存款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目標值

鑒於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充實與否，攸關存保制度之運作，為避免保險賠

款特別準備金不足而影響存款人信心，本次修正參酌美國經驗，增訂存保公司

之各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餘額占保額內存款之目標比率為百分之二，以利確實

掌握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安全存量，同時規定存款保險費率得視目標比率之達

成狀況調整之，以厚植存保公司履行保險責任能力。

(三) 配合農業金融法之施行，分設一般金融及農業金融二個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

農業金融法自民國 93年 1月 30日施行後，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全

國農業金庫屬農業金融機構，其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而銀行等農業

金融機構以外之一般金融機構則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理。鑑於農業

金融機構與一般金融機構之主管機關、監理規範等各有不同，其存款保險事項

允宜分別管理，故參酌日本及韓國分設不同基金管理之作法，於存保條例第六

條將目前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區分為農業金融及一般金融二項保險賠款特別準

備金，分別承保及處理該等機構存款保險事項，會計帳戶亦分別記帳管理。

(四) 明定存保公司資金運用方式

為求存保公司財務之穩健，並兼顧資金運用之風險控管及運用彈性，存保

條例對存保公司之資金運用明定除備供經常費用開支，及依規定履行保險責

任、提供財務協助、成立過渡銀行及辦理墊付等用途外，應投資於政府債券、

存放中央銀行，並授權得以經存保公司董事會同意之方式運用。

二、明定要保及不保存款項目及其標示規範

(一) 明定要保項目及不保項目存款

不保項目存款原於存保條例施行細則中規定，本次修正於存保條例中明定

要保存款及不保存款項目，以期適用更臻明確。

(二) 員工退休金存款專戶分別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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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部分機關、事業單位或團體於要保機構開立員工退休金專戶，鑒於該

等員工退休金存款專戶攸關員工未來退休後生活之保障，本次修正案參酌美國

法例，增訂此等專戶中個別員工之退休金存款與員工在同一要保機構之其他存

款，得分別受到最高保額之保障。惟該專戶之帳冊紀錄應能明確區分每一員工

之退休金存款，始有本項規定之適用。

(三) 要保機構有關存款保險商品之標示

為使存款人充分瞭解要保機構之金融商品受存款保險保障情形，以維護其

權益，本次存保條例修正明定要保機構除應依存保公司規定之格式內容，於營

業處所標示存款要保之事實外，並且應於其金融商品中標示有無受存款保險保

障。

三、強化存保風險之控管

(一) 新設金融機構投保方式，由現行強制投保改為申請核准制

為控管承保風險並預為掌握要保機構整體營運狀況，存保公司對新設金融

機構之投保方式，由強制投保制改為申請核准制。修正後存保條例明定新設收

受存款之金融機構於主管機關核准收受存款業務後，須向存保公司申請參加存

款保險，並經審核許可後，始能成為要保機構。此一規定對於存保條例修正施

行前已參加存款保險之要保機構不適用。

(二) 建立要保機構資訊共享機制

存保公司為控制承保風險，有蒐集、分析要保機構之相關財務或業務資訊

需要時，為不增加要保機構負擔，存保條例明定所需資訊應透過與主管機關、

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間之資訊共享機制取得，惟如有不足時，存

保公司仍得要求要保機構據實提報，要保機構如拒絕提報資料或所提報之資料

嚴重不實，存保公司得報請主管機關處以罰鍰。

(三) 賦予存保公司查核權

存保公司基於覆核保險費基數、控制承保風險及履行保險責任等需求，有

必要對要保機構辦理相關之查核。鑒於金檢一元化後，金融檢查業務已由金管

會統籌辦理，存保公司對要保機構之查核應與金管會之金融檢查有所區隔。本

次存保條例修正爰賦予存保公司查核權，明定存保公司得對要保機構辦理下列

事項之查核：

1. 存款保險費基數正確性及電子資料檔案建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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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有終止要保契約情事。

3. 履行保險責任前要保機構之資產及負債。

4. 對停業要保機構或存保公司依規定提供財務協助促成併購之問題要保機

構，其違法失職人員財產資料及民事責任追償。

此外存保公司辦理上開第 3及 4項查核時，如要保機構與其所從屬金融控

股公司、該控股公司之其他子公司或農會、漁會非信用部門，有不當資金移轉

或財產交易，致有損及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之虞時，存保公司得報經主管機關

或農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對要保機構所從屬金融控股公司、該控股公司其

他子公司或農會、漁會非信用部門辦理查核。

(四) 明定終止要保事項

為強化風險控管機制，本次存保條例修正就存保公司得終止要保事由再予

充實調整，明定各該終止要保之事由。存保公司應於通知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

中央主管機關後公告終止要保契約，其事由包括：要保機構經提出終止要保之

警告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要保機構經其主管機關命令限期資本重建或

為其他財務業務改善，屆期未改善，或經其主管機關或存保公司評定已無法改

善、發生重大舞弊案或其他不法情事，有增加存款保險理賠負擔之虞者。

四、強化履行保險責任機制

(一) 充實履行保險責任方式

1. 調整現金賠付方式

為因應電子化交易方式趨勢，簡化賠付手續及存款人提領之便利，增

列現金賠付得以現金、匯款、轉帳或其他撥付方式支付。

2. 明定賠付金額計算及賠付規定

鑒於賠付金額之計算及賠付程序攸關存款人權益，爰於存保條例明定

賠付金額計算等相關原則，以利適用。

3. 調整提供財務協助促成併購方式

為促成併購，以利問題要保機構之處理，存保條例規定提供財務協助

之對象除其他要保機構外，並得擴及於金融控股公司；而提供財務協助方

式並增列得以購買次順位債券方式為之，使財務協助方式更為靈活。

(二) 要保機構應建置必要之存款等相關電子資料檔案

為確保保險事故發生時，存保公司得儘速掌握存款人存款資料，以履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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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責任，並為計算保險費之需，增訂要保機構應依存保公司規定之檔案格式及

內容，建置必要之存款等相關電子資料檔案。

(三) 強化對問題要保機構之處理機制

為使問題要保機構順利退出巿場，存保條例規定要保機構如經主管機關或

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派員接管或代行職權者，存保公司得對其他要保機

構或金融控股公司提供財務協助以促成該等問題要保機構被併購。

(四) 修正特別融資規定

為利存保公司履行保險責任，存保條例規定存保公司為辦理履行保險責任

等事宜，得報請主管機關轉洽中央銀行核定給予特別融資。本次修正案修正有

關特別融資之擔保規定，明定其融資在存保公司可提供擔保品範圍外部分，主

管機關得會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國庫擔保。

五、建立因應系統性危機機制

(一) 排除賠付成本之限制

依存保條例規定，存保公司對停業要保機構辦理賠付，其所需預估成本應

小於現金賠付之預估損失。惟考量如於金融體系發生嚴重影響信用秩序事件

時，如依成本較小原則處理時，恐影響存款人之信心，進而引發系統性危機。

爰參考美國聯邦存款保險法規定，建立因應系統性危機機制，於條例增訂如有

嚴重危及信用秩序及金融安定之虞者，經存保公司報請主管機關洽商財政部及

中央銀行同意，並報行政院核定者，得排除有關賠付成本限制之規定，於條例

增訂如有嚴重危及信用秩序及金融安定之虞者，經存保公司報請主管機關洽商

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同意，並報行政院核定者，得排除有關賠付成本限制之規

定，期能迅速處理及避免系統性風險之發生與擴大。

(二) 建立過渡銀行機制

在有發生系統性危機之虞時，倘要保機構規模太大或業務龐雜或其突然倒

閉，一時無法洽妥其他金融機構為併購或承受時，為及時穩定金融，存保公司

得以設立過渡銀行承受停業要保機構資產負債及營業方式暫時經營，俾於適當

時機予以讓售。過渡銀行為法人，其存續期間為二年，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

延長一年。

(三) 收取特別保費

如因辦理因應系統性危機事項，致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不足時，存保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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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存保公司得向要保機構收取特別保費以為彌補，以利金融之穩定。

六、提高罰鍰額度

配合本次存保條例修正內容，對要保機構違反存保條例相關規定者，明定由存保

公司請主管機關處以罰鍰，並參酌銀行法罰則標準提高罰鍰金額。

參、結語

本次存保條例修正案為立法以來最大幅度之修正，有關強制投保制改為申請核

准制、賦予存保公司之查核權等均為重要之變革，強化了存款保險之風險控管功能，

顯示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已由賠付者之角色漸往風險控管者之方向調整；而有關充實賠

款特別準備金及強化履行保險責任等修正規定，對保障存款人權益尤顯重要。金融機

構穩健與安全經營以維持金融秩序的安定，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此亦為

政府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政策目標。本次存保條例修正案獲立法通過，除使保障存款

人權益之立法意旨更臻落實外，更有助於因應當前金融環境實需，發揮存保制度穩定

金融之功能。

（存款保險條例全文請詳 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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